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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 函
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170巷32
號
承辦人：李宜紋
電話：02-29353123#131
傳真：02-29356537
電子信箱：wenwen@wfps.tp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9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萬福字第114600649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北市114學年度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藝術領域分團國小專精研習實施計畫 

(17792773_1146006499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4學年度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藝術領域分團國

小教師專精研習實施計畫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研習目的：(一)引導教師理解並應用柯大宜音樂教學法

（Kodály method）之教學策略，提升學生多元符號表達與

溝通能力，發展音樂創意表現。(二)增進教師探索劇場元

素及多元媒介應用於日常教學中，建構沉浸式音樂劇情

境，使學生發揮想像力與表現力，增進學習情境的趣味性

與深度。(三)發揮現場教師課程設計力，回到現場帶領學

生實際操作，使學生能在愉悅的音樂學習過程中，結合生

活經驗與文化內涵，實踐綜合性藝術學習。(四)建立跨校

教師專業交流平台，增進音樂表演教學經驗分享。

二、研習時間： 114年9月18日（星期四）、114年9月25日（星

期四）上午9時30分至12時，並請於研習當天上午9時10分

報到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清江國小 1140909

*SKAA1143006591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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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二樓大辦公室。
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每校薦派一名藝術領域

教師參加，並請核予參加教師公假派代，至紉公誼。錄取

名額以30名為上限，以報名之優先順序錄取之，額滿即

止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4年9月17日（星期三）止，請逕至

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（https://insc.tp.edu.tw/）完

成報名，並請學校完成薦派作業，未完成薦派作業及逾期

報名者不予錄取。 114年9月18日（星期四）、114年9月25

日（星期四）場次分開報名。凡全程參加該場次研習之教

師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，倘有任何問題請聯繫承辦本分團秘

書-萬福國小李宜紋主任，電話:02-29353123分機131。

六、備註：(一)承辦學校無法提供停車位，請盡量搭乘大眾運

輸工具。(二)配合學校門禁管理，請參加研習教師佩戴識

別證。(三)為響應環保政策，請自備環保杯。(四)倘獲錄

取教師，請留意錄取信件之研習相關注意事項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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